2019年度食品监管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自评报告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中央下达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宁财（行）指标[2019]508号）文件，下达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70万元，2019年度支付58.13万元，年末结转11.37万元，主要用于制作食品药品主体公园宣传牌、制作食品安全抽纸、笔记本、食用农产品检测费、购置食品安全执法箱等工作。
（二）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食品监督管理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宁财（行）指标[2019]366号）、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市场监管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宁财（行）指标[2019]735号）文件，下达自治区食品专项资金6万元，支出1.5万元，年末结转4.5万元，主要用于购置餐饮ATP试子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2019年，下达食品专项补助资金76万元，平罗县财政局转下达中央食品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、自治区本级专项资金6万元，截止2019年底实际到位中央食品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、自治区本级专项资金6万元，食品专项补助资金到位率100%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截止目前，2019年中央食品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已支付58.13万元，执行率83.04%；自治区本级专项资金6万元已支付1.5万元，执行率25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专款专用管理要求，建立专项核算，按绩效目标任务开展专项工作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数量指标
指标1：餐饮具抽检检测
年度指标值：≥100个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200个
指标2：食用农产品抽检检测
年度指标值：≥300批次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325批次
指标3：举办食品监管人员培训班次数
年度指标值：≥10次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10次
（2）质量指标
指标1：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置率
年度指标值：100%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100%
指标2：食品抽检应公布信息的公布率
年度指标值：100%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100%
指标3：抽检监测结果系统录入率
年度指标值：100%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100%
指标4：对所辖区域内食盐批发、零售、餐饮等单位检查覆盖率
年度指标值：100%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100%
指标5：食盐监管工作流程
年度指标值：符合规范流程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符合规范流程
（3）时效指标
指标1：食品监管完成时限
年度指标值：2019年12月前完成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2019年12月前完成
指标2：食盐举报线索报告制度
年度指标值：100%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100%
（4） 成本指标
指标1：食品农产品快捡费用平均每批次费用
年度指标值：≤2100元/批次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431元/批次
指标2：购买餐饮快捡ATP试子
年度指标值：1.5万元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1.5万元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经济效益
指标1：辖区内与补助资金相关的重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事故发生数
年度指标值：0次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0次
指标2：辖区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活力
年度指标值：提高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提高
（2）社会效益
指标1：食品安全水平
年度指标值：提高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提高
指标2：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，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
年度指标值：食品安全事故率低于或等于2018年度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食品安全事故率低于或等于2018年度
指标3：提高餐饮监管能力
年度指标值：提高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提高
指标4：提升合格碘盐食用率
年度指标值：≥90%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≥90%
（3） 可持续影响
指标1：食品监管能力
年度指标值：提高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提高
指标2：队伍素质和装备配置水平
年度指标值：提高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提高
指标3：食品质量投诉率
年度指标值：不发生重大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事件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不发生重大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事件
指标4：正确食用合格食盐（碘盐），可增加人体抵抗力，预防克汀病、甲状腺肿大等疾病
年度指标值：长期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长期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指标1：公众对食品、餐饮监管满意率
年度指标值：≥95%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95%
指标2：食盐监管工作群众满意率
年度指标值：不发生重大食盐安全举报事件
实际完成指标值：不发生重大食盐安全举报事件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70万元为2019年9月份下达，自治区食盐监管专项经费为2019年12月份下达，部分食品监管工作无法开展，食品专项资金未支付完毕。我局今后将严格按照《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行[2019]98号）、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[2015]163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市场监管实际情况，专款专用，节约支出，力争完成绩效目标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局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次年进一步优化绩效管理工作重点，做好绩效动态监控和绩效评价，充分发挥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。

